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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政策研究所幹部先修教育科目學分表（一般全時生） 
課 程 
分 類 科目 學

分
第 1
學期

第 2
學期

修課 
類別 

開課
單位

法 學 
課 程 

刑法總則理論與實務 2 2  必 通識 
刑法分則理論與實務 2  2 必 通識 
刑事訴訟法理論與實務 4 2 2 必 通識 
行政法 4 2 2 必 通識 
警察法規理論與實務 2  2 必 通識 

警 察 
專 業 
課 程 

警察學 2 2  必 通識 
犯罪學 2 2  必 通識 
犯罪偵查學 2  2 必 通識 
警察勤務 2  2 必 通識 
刑事鑑識概論 2 2  必 通識 
交通事故處理 2  2 必 通識 
性別平權與警察實務 2 2  必 通識 
聚眾活動處理學 3  3 必 通識 
警察情境實務 3  3 選 通識 
警察專業英文 3  3 選 通識 

一 般 
行 政 
課 程 

執法倫理與領導 2 2  必 通識 
公共關係與危機管理 2 2  必 通識 
應用文及習作 2  2 必 通識 

 學分合計 43 18 25   
 本課程適用對象：一般全時生。 
 應修 37 學分。 
 一般全時生 1 年級屬幹部先修教育階段，不得選修研究所專業課程。 
 幹部先修教育課程不予抵免。 

警察政策研究所幹部教育科目學分表 
課 程 
分 類 科目 學

分
第 1
學期

第 2
學期

修課 
類別 

開課
單位

法 學 
課 程 行政法 4 2 2 必 通識 

警察專
業課程 

警察學 2 2  必 通識 
聚眾活動處理學 3  3 必 通識 

一般行
政課程 

執法倫理與領導 2 2  必 通識 

公共關係與危機管理 2 2  必 通識 
補 修 
學士班 
課 程 

警察勤務   (2) 必  

 學分合計 13 8 5 
(補 1科)   

 本課程適用對象：非本大學畢業之在職全時生。 
 應修 13 學分，補修 2 學分。（不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） 
 幹部教育課程不予抵免，並於修業年限內修畢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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